
 

 

关于做好国办 2016 年第二次政府网站抽查

通报网站整改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

各直属机构： 

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 2016 年第二次全国政

府网站抽查情况的通报》（国办函〔2016〕68 号），通报了我

省 3 个县级以下不合格网站，并对今后网站信息内容建设工

作提出要求。为抓好问题网站整改，根据国办有关精神，结

合我省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基本情况 

本次国办共抽查我省政府网站 36 个，发现不合格网站 3

个，合格率为 91.67%。不合格网站涉及济宁、枣庄、烟台三

个市。 

二、存在主要问题 

检查发现，一些政府网站主管单位及监管单位责任落实

不力，“僵尸网站”、“睡眠网站”在一定范围内存在，部分网

站信息内容更新不及时，甚至长年未更新：济宁市汶上县“联

想控股（汶上）高端化工区”网站首页近 1 年未更新；枣庄市

山亭区“山东·冯卯”网站首页 2016 年信息更新仅 1 条；烟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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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“招远市公安局警务 e 社区”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。个别网

站关停整改不彻底、不到位，关停整改后问题依然突出，枣

庄市山亭区“山东·冯卯”网 2015年 8月份申请暂时关停整改，

整改后多个栏目依旧空白，板块设置形同虚设。部分市及县

（市、区）政府办公室日常监管不到位，推进措施不得力，

无法较好履行监管单位的应有职责，工作存在盲点和漏洞，

部分网站问题长时间累积，并被国办多次通报。 

三、处理意见 

对于本次通报中涉及的不合格网站所在市，根据《关于

调整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日常考核量化评分办法的通知》

精神，按照通报问题数量，扣除济宁、枣庄、烟台三个市二

季度信息公开日常考核各 2 分，考核排名通过省政务专网省

政府办公厅网站（http://web.sd.gov.cn）进行公布。 

请济宁、枣庄、烟台市政府办公室督促问题网站所在单

位抓紧进行整改，组织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办公室和网站主管

单位负责同志进行约谈，对于无力维护保障的网站，要坚决

关停并转，确保问题整改彻底、到位，不留隐患。问题网站

所在市要深刻分析查找原因，拿出切实可行的网站监管措

施，尤其是对于连续被国办通报的市，要认真查摆问题，研

究工作对策，确保不出新的问题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建立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。按照国办统一要求，



各级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厅）是本级政府网站建设管理的第一

责任主体，要加强对政府网站的日常监测，及时发现和解决

存在的问题；省政府办公厅作为全省政府网站的监管单位，

将建立季度抽查机制，每季度抽查比例不低于 10%，抽查结

果按季度进行通报，并在总结一季度督办经验基础上（一季

度共督办 3 个市，其中，现场约谈 1 个，通知督办 2 个），

继续抓好问题网站的约谈督办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各级政府门户网站与中国政府网的协同联

动。根据国办有关要求，中国政府网发布的对全局工作有指

导意义、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政策信息，地方各级政府门户

网站应在 24 小时内转载；涉及某个行业或地区的政策信息，

有关部门和地方网站要及时转载。各级政府门户网站应在首

页显著位置开设专栏转载国务院重要政策信息，转载内容参

见中国政府网“国务院信息”栏目

（http://www.gov.cn/pushinfo/v150203/index.htm）。国务院办

公厅将把国务院部门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转

载情况纳入抽查范围。 

（三）做好存在严重问题网站的关停整改工作。进一步

严格政府网站关停标准和程序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不得申请关停，如需整改或改版升级，应在确保网站正常运

行的情况下进行；其他政府网站申请暂时关停每年不得超过

1 次，关停时间不超过 60 天；拟永久关停的政府网站要做好



内容迁移和公告等工作。推进网站集约化建设，将没有人力、

财力保障的基层网站迁移到上级政府网站技术平台统一管

理。做好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有关数据核查更新工

作，新建、改版、关停网站要及时填报有关信息，确保政府

网站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，避免错报漏报。 

（四）强化对政府网站的监督考核。中国政府网已开设

了“我为政府网站找错”监督举报平台，截至目前，已转办我

省网民留言 30 余件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门户网站要在

首页添加平台入口（具体操作见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

“政府网站找错平台添加说明”）。对网民举报的问题，各市、

各单位要尽快核实整改。省政府办公厅将加大对于政府网站

信息内容建设工作的考核力度，对成绩突出的予以表扬，对

多次出现问题且长期整改不到位的进行通报、督办和约谈问

责。 

济宁、枣庄、烟台市的问题整改报告，请于 8 月 5 日前

通过省政务专网公文交换系统使用“来件反馈”功能进行报送

（需上传 PDF 盖章扫描件及 Word 电子文档）。 

附件：抽查发现的不合格政府网站名单 

 

 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6 年 7 月 27 日 



附件 

 

抽查发现的不合格政府网站名单 
 

序号 市 网站名称 网站标识码 问题 

1 济宁 
汶上县“联想控股（汶

上）高端化工区”网 
3708300027 首页面长时间未更新 

2 枣庄 
枣庄市山亭区“山东·冯

卯”网 
3704060008 

首页面长时间未更新，

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，

多个栏目为空白 

3 烟台 
“招远市公安局警务 e 社

区”网 
3706850007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

 
 


